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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於本中期報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簡稱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瀛晟科學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報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及「港仙」 指 港元及港仙

「人民幣」 指 人民幣

「%」 指 百分比

簡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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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資 料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邢偉先生（主席）
衛國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林少鵬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方先生
劉信邦先生
黎明偉先生

審核委員會
李方先生（主席）
劉信邦先生
黎明偉先生

薪酬委員會
劉信邦先生（主席）
李方先生
黎明偉先生

提名委員會
李方先生（主席）
劉信邦先生
黎明偉先生

公司秘書
劉安國先生

股份買賣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9）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
港灣道25號
海港中心
22樓2202-2203室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廣東發展銀行中山分行

核數師
德勤 • 關黄陳方會計師行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UFG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The Belvedere Building

69 Pitts Bay Road 

Pembroke HM08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網站
http://www.winshine.com

http://www.tricor.com.hk/webservice/0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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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業務回顧

持續受惠於玩具部門之產品系列大受歡迎，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之收入增加至
286,297,000港元，而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為176,414,000港元。毛利繼而由24,872,000港元上升至
31,382,000港元。除稅前虧損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二零一七年：虧損36,228,000港元）減少67%至
11,971,000港元。證券投資部門之表現亦有改善及錄得分類溢利3,66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虧
損5,499,000港元）。由於醫藥及保健產業仍處於研發階段，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收益。

玩具部門

玩具部門之表現繼續改善，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營業額錄得按年增加62%至286,297,000港元，
乃由於其客戶成功開發大受歡迎之產品系列。由於原材料成本上升及熟練工人短缺，玩具部門
之毛利僅由二零一七年同期之24,872,000港元攀升26%至31,382,000港元。隨著營業額增加，額外
員工及超時工作及其他周邊開支亦隨之而增長。受惠於財務開支減少，玩具部門扭虧為盈及錄
得分類溢利4,62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分類虧損98,000港元）。

證券投資

受到中美貿易磨擦升溫，中國之去槓桿及緊縮措施，以及美國可能調升利率，在股票市場上半年
表現反覆之際，投資者轉趨看淡及審慎。恒生指數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9,919點下跌
3.2%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28,955點，最高點及最低點分別為33,484點及28,169點。每日平均
成交額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之760億港元進一步增加66.5%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1,266億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證券投資部門錄得分類溢利3,66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虧
損5,499,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證券組合按公允值計算價值為31,248,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27,57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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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業務回顧（續）

證券投資（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所持有重大投資明細

股份代號 名稱 主要業務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之市值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所持股份數目

佔股份
已發行股本

總數之
持股百分比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

公允值變動
收益╱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928 蓮和醫療健康集團 

有限公司 

（前稱野馬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

於中國從事保健服務；借貸業務； 

於中國從事服裝零售業務； 

及於香港從事證券買賣與投資業務

17,985 63,104,000 1.19% 1,262

8316 柏榮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
於香港從事地基業務 1,912 1,530,000 0.19% (765)

8356 中國新華電視控股 

有限公司
於香港為公營部門提供水務工程服務，
 於亞太區（不包括中國）從事電視
 廣播業務及於中國從事大型戶外
 顯示屏廣告業務

9,370 124,930,000 3.08% 2,874

其他 1,981 – – 298
  

總計 31,248 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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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業務回顧（續）

證券投資（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所持有之重大投資主要包括三隻股份，分別為：(1)蓮和醫療健
康集團有限公司（前稱野馬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股份）（股份代號：928）（「蓮和醫療」）；(2)柏榮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316）（「柏榮」）；及(3)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股份（股份代號：

8356）（「中國新華電視」）。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期間，蓮和醫療之開市價為0.265港元，並分別錄
得最高0.33港元及最低0.18港元，而收市價為0.285港元；柏榮之開市價為1.75港元，並分別錄得
最高2.79港元及最低0.83港元，而收市價為1.25港元；中國新華電視之開市價為0.052港元，並分
別錄得最高0.115港元及最低0.045港元，而收市價為0.075港元。

由於股票市場預期於下半年更為反覆，本集團將繼續於其投資組合管理方面採取審慎策略。

醫藥及保健部門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進行有關應用研究基因改造細菌作為抗腫瘤藥物之臨床研究
項目（「基因改造細菌項目」）之研發。

項目團隊先前已培植了第一代抗癌細菌以及評估細菌於體外及多種鼠類腫瘤模式內之安全性及
功效，確認第一代抗癌細菌能夠抑制大量不同種類常見癌症的生長及提升患癌老鼠之存活機會。
根據有關所得結果，項目團隊透過設計全新抗癌機制及相應地以基因方式改造細菌，培植了第
二代抗癌細菌之13個樣本。全新抗癌機制包括直接消滅腫瘤機制、透過抗癌免疫反應間接消減
腫瘤，以及腫瘤內部養份消耗。經過對全新培植抗癌細菌進行體外及體內評估，發現13個第二
代抗癌細菌其中4個在抗癌功效方面較第一代細菌優勝。鑒於有關發現屬前所未見，項目團隊要
求專業專利權機構為4種新發現抗癌機制提交PCT專利權申請。

期內，醫藥及保健部門產生研發開支合計約856,000港元。由於研究仍處於初期階段，該部門並
未錄得任何收入。

於下半年，透過採用全新治療機制及結合多重抗癌機制，將會就提升抗癌細菌的功效進行更多
研究。此外，亦會朝著評估抗癌細菌作為疫苗以防止癌症復發的角色作出嘗試。同時，亦已建立
基因改造平台，從而加快基因改造細菌項目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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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業務回顧（續）

醫藥及保健部門（續）

完成出售凱旋發展有限公司（「凱旋發展」）之100%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宣佈訂立買賣協議，有條件地出售凱旋發展有限公司（「凱
旋發展」）之全部股本，代價為142,000,000港元。凱旋發展之主要資產（透過其間接附屬公司宜諾
科技（蘇州）有限公司持有）主要包括於江蘇省蘇州之土地及樓宇，以及就建造物業支付之按金。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已收取28,400,000港元，即代價之20%。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舉
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股東批准交易。交易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完成，而本集團根據買賣協
議將於九月收取合計56,800,000港元。本集團亦將分兩期收取餘下代價，每期28,400,000港元，須
分別於完成後3個月及6個月內支付。

出售事項可為本集團提供更多資金及靈活性以發展現有業務及尋求其他新投資機會，以及探討
本公司於海南省所持有土地之潛在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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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本公司集資活動之所得款項用途最新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本公司完成根據特定授權發行新股份，涉及680,000,000股認購股份，相當
於本公司緊隨完成發行新股份後之已發行股本總數之18.57%。新股份按每股認購股份之認購價
0.18港元發行，而自發行新股份籌集之所得款項總額及所得款項淨額分別約122,400,000港元及
121,6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分析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
淨額擬定

用途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所得款項
淨額實際

用途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所得款項
淨額實際

用途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

淨額未動用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能投資於新項目 56,600 56,600 – –

放債業務 30,000 7,800 16,000 6,200

（附註）

一般經營開支 25,000 20,000 5,000 –

發展現有業務 10,000 4,600 5,400 –
    

總計 121,600 89,000 26,400 6,200
    

附註： 

本集團計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全數動用餘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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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598,90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58,332,000港元），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101,59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1,523,000港元）（不計入已抵押銀行存款）。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459,06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0,624,000港元）計算，維持於1.30的穩健水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於期末，本集團之持作買賣證券為31,248,000港元，較去年結
算日增加13.3%（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579,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之借貸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比例分別為94.5%及5.5%（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

及15%）。總計192,55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4,662,000港元）之所有借貸將於
一年內到期及按固定息率計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少4.8%至317,229,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33,168,000港元），主要由於期內產生虧損所致。本集團結合債務融資及股東權益
以應付營運所需資金。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乃以其負債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加負債淨額而釐定，
而負債淨額包括借貸、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以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已抵押銀行存款以及現
金及現金等值物。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51.1%（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3%）。

儘管本集團產生虧損，惟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穩健，並持有充足之現金及可動用財務資源以
支持本集團之持續業務營運。

外幣管理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及負債與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賬及進行。本集團審慎管理
其外幣風險，在很大程度上，透過配對外幣貨幣資產與相關貨幣負債，以及配對外幣收入與相
關貨幣開支，以盡量減少外匯風險。

於認為合適情況下，本集團會訂立若干金融衍生工具以降低外匯匯率風險。有鑑於此，本集團
認為並無重大的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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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於中國內地之若干租賃樓宇及預付土地補價，賬面
總值為105,10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7,016,000港元），以及銀行存款合共為
10,67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474,000港元）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一般信貸之
抵押。

或然負債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於香港一宗涉及一名顧問就本集團過去一項投資項目中聲稱索償佣金收入
之法律訴訟作為辯方。針對附屬公司之上述索償合共約為1,375,000美元（相當於約10,725,000港
元）。根據法律意見，董事相信，該案件有充份的抗辯理據，因此不太可能產生虧損。因此，於
報告期末並無就此作出撥備。（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承擔

有關資本承擔之詳情載於本報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之僱員（包括董事）共有約3,900名（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3,200名）。本集團之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以及向董事及其他僱員授出
購股權之價值增加16.6%至96,38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82,645,000港元）。僱員及董事之薪酬待
遇乃參照市場情況、個人表現及經驗而制定。本集團設置之福利計劃包括公積金計劃、退休金
計劃、醫療保險、酌情花紅及購股權。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外間培訓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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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前景

玩具部門於第三季之表現仍然正面，但其表現已受到如包裝材料成本上漲等生產成本增加及中
山市最低工資增加所削弱。雖然人民幣於七月及八月繼續轉弱，但由於玩具部門已訂立貨幣遠
期合約以對沖其部分人民幣風險，因此其享有之經濟利益有限。由於刻下貿易戰並無解決方案，
客戶於放投放訂單時變得更為審慎。預期下半年之業務環境將變得更具挑戰性。玩具部門將繼
續投資於生產自動化設備，從而提升效益及減少成本上漲壓力。在證券投資部門方面，本集團
將採取審慎方式管理其投資組合，並將同時就其醫藥及保健部門之基因改造細菌項目繼續進行
研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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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86,297 176,414

銷售成本 (254,915) (151,542)
  

毛損 31,382 24,872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465 5,647

銷售及分銷成本 (3,905) (2,182)

行政開支 (31,013) (50,776)

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3,669 (4,348)

其他經營開支 (10,351) (3,680)

融資成本 (5,218) (5,761)
  

除稅前虧損 6 (11,971) (36,228)

所得稅開支 7 (630) (410)
  

期內虧損 (12,601) (36,638)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601) (36,638)

非控股權益 – –
  

(12,601) (36,638)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0.34港仙) (1.1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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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損 益 及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2,601) (36,638)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可於其後轉列入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3,338) 8,075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經扣除稅項 (3,338) 8,07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5,939) (2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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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22,983 123,283
預付土地補價 3,801 3,873
投資物業 11 59,661 101,926
興建物業之已付按金 – 65,438

  

186,445 294,520
  

流動資產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1,248 27,579
存貨 129,890 83,987
預付土地補價 143 143
應收貿易款項 12 116,189 114,700
應收貸款 13 32,159 16,15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235 62,76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675 21,47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1,592 131,523

  

446,131 458,332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152,776 –
  

598,907 458,33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4 197,719 171,3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2,792 44,908
借貸 15 192,558 184,662
應付稅項 9,141 9,679

  

452,210 410,624
  

分類為持作出售負債 6,853 –
  

459,063 410,624
  

流動資產淨值 139,844 47,70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26,289 34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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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狀 況 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060 9,060

  

9,060 9,060
  

資產淨值 317,229 333,168
  

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366,186 366,186
儲備 (48,957) (33,018)

  

權益總額 317,229 33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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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資產

重估儲備
法定

儲備基金
購股權
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累積虧損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366,186 942,400 52,886 10,230 58,693 – 39,234 (1,136,461) 333,168
         

期內虧損 – – – – – – – (12,601) (12,601)

其他全面虧損 – – – – – – (3,338) – (3,33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3,338) (12,601) (15,939)
         

已失效之購股權（附註17） – – – – (5,101) – – 5,101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366,186 942,400 52,886 10,230 53,592 – 35,896 (1,143,961) 317,229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298,186 888,000 44,532 9,385 66,953 30,264 16,187 (1,097,943) 255,564
         

期內虧損 – – – – – – – (36,638) (36,638)

其他全面虧損 – – – – – – 8,075 – 8,07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8,075 (36,638) (28,563)

發行股份 68,000 54,400 – – – – – – 122,400

認股權證屆滿 – – – – – (30,264) – 30,264 –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366,186 942,400 44,532 9,385 66,953 – 24,262 (1,104,317) 349,401
         

附註： 本集團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須至少將其純利10%分配至法定儲備基金，直至該儲備結餘達到附
屬公司註冊資本的50%為止。本公司可選擇作出任何額外撥款。法定儲備基金只可用於彌補虧損，或資本化為股
本，惟餘額須不少於進行有關資本化後的有關實體註冊資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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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51,230) (71,90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收購投資物業 – (55,555)

收回應收貸款 – 40,103

墊付應收貸款 (16,000) (7,800)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10,799 (7,742)

已收按金 26,908 –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4,674) (3,923)
  

17,033 (34,91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 122,400

貸款所得款項 253,914 203,441

償還貸款 (245,842) (154,305)
  

8,072 171,53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26,125) 64,713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1,523 78,497

匯率變動之影響 (3,806) 4,359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1,592 147,56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1,592 14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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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
港中心22樓2202-2203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主要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玩具、證券投資以
及醫藥及保健。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合規聲明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載列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管理層在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需要作出判斷、估
計和假設，這些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截至結算日止年度資產及負債、收
入和支出的匯報數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除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
料及披露，並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是按公允值計量之外，於編製財務報表時乃採用歷史成本法作為計
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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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數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其中，下列發展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之收入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並無應用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修訂或詮釋。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之會計政策
變動詳情分別於附註3(a)、3(b)及3(c)討論。

初步應用上述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後，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權益期初結餘作出調整，亦毋須重報比較資料。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此準則
載列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和部分非金融項目合約買賣的確認及計量要求。

(i)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三個主要類別：以攤銷成本計量，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這些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的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及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值
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類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資產的分類按
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其合約現金流量的特性釐定。

本集團所持有之非股本金融資產分類為以下其中之一種計量類別：

• 攤銷成本，倘所持金融資產用作收回合約現金流（僅代表本金及利息付
款）。金融資產之利息收益按實際利率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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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i)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分類（續）

•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可撥回，倘該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僅包
括本金及利息付款，並且持有金融資產的目的為同時收回合約現金流及
出售的業務模式。公允值之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惟預期信貸虧
損、利息收益（按實際利率法計算）及匯兌收益及虧損於損益內確認。
當終止確認該金融資產時，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累計之金額由權益轉入損
益；或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倘該金融資產不符合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允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益（可撥回）計量之標準。該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包括利息）
於損益內確認。

於股本證券之投資被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除非該等股本投資並非以交
易為目的持有且於初步確認投資時，本集團選擇指定投資按公允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不可撥回），由此，隨後公允值之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該
等選擇以工具為基礎作出，但僅會在發行人認為投資滿足股本之定義的情況
下作出。作出該選擇後，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累計之金額仍將保留在公允值儲
備（不可撥回）內直至完成投資出售。於出售時，於公允值儲備（不可撥回）內
累計之金額轉入保留盈利，且不會轉入損益。股本證券投資產生之股息（不論
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或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不可撥回））作為投資
收益於損益賬內確認。

本集團按攤銷成本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計量之金融資產於初步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後繼續其各自之分類及計量。本集團並無任何分類為按公允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有關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規定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比較基本保持不變，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因指定為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而導致其公允值變動之部分須於其他全面收
益內確認（不可撥回）。

本集團並無任何指定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因此，有關金融負債
之新規定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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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ii) 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
「已產生虧損」模式。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要求對金融資產的相關信貸風險持續
計量，所以在此模式下預期信貸虧損的確認會較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已產
生虧損」會計模式為早。

本集團應用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於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以按公允
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均不需進行預期信貸虧損評估。

計量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是信貸虧損的概率加權估計。信貸虧損以所有預期現金不足額
（即本集團根據合約應得的現金流和本集團預期收到的現金流之間的差額）的
現值估算。預期信貸虧損基於下列其中一個基準計量：

• 12個月的預期信貸虧損：預計在結算日後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
而導致的虧損；及

• 整個存續期的預期信貸虧損：預計該等採用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的項目在
整個存續期內所有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而導致的虧損。

應收賬款的虧損撥備一般是以整個存續期的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計量。這些
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是利用基於本集團過往信貸虧損經驗的撥備矩陣進
行估算，並按在結算日債務人的個別因素及對當前和預測整體經濟狀況的評
估進行調整。

至於其他金融資產，本集團會以相等於12個月的預期信貸虧損金額確認虧損
撥備，除非自初始確認後該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顯著增加，在此情況下，虧
損撥備會以整個存續期的預期信貸虧損金額計量。

由於有關金融資產減值之會計政策出現此變動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產生重
大影響，因此毋須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權益期初結餘作出調整，亦毋須
重報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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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了確認來自客戶合約收入及若干成本的全面框架。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包括銷售貨物及提供服
務所產生的收益）。

(i) 收入確認之時間

早前，提供服務產生的收入隨時間確認，而銷售貨品的收入一般於貨品所有
權的風險及回報已轉移至客戶時確認。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入於客戶獲得合約的承諾貨物或服務的控
制權時確認。這可能在某一時點或一段時間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
定了以下對承諾貨物或服務的控制權被視為隨時間轉移的三種情況：

A - 當客戶於實體履約時同時接受及使用實體履約所提供的利益時；

B - 當實體履約創造或改良一項於資產被創造或改良時由客戶所控制的資產
（如在建工程）時；

C - 當實體的履約並無創造對實體而言具替代用途的資產，且該實體對迄今
完成的履約付款具有可行使權利時。

倘合約條款及實體活動並不屬於任何該三種情況，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實體於某一指定時間點（即控制權轉移時）就銷售貨物或服務確認收
入。風險的轉移及所有權的回報僅為於釐定控制權轉移發生時考慮的其中一
項指標。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確認收入的時間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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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之收入（續）

(ii) 合約資產及負債的呈列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只有本集團擁有無條件權利收取代價時，才
會確認應收款項。倘本集團於收到代價或可無條件獲得合約承諾貨品及服務
的代價前確認有關收入，則該代價應分類為合約資產。同樣，在本集團確認相
關收入前，當客戶支付代價或按合約規定客戶須支付代價且款項已到期時，
該代價應確認為合約負債而非應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禁止實體於財務狀況表中就合約資產及合約負
債使用其他說明，惟有充足資料供財務報表使用者區分應收賬項及合約資產、
應付賬款及合約負債。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合約資產及負債。

(iii) 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規定實體須將自客戶合約確認之收入分解為描述收
入及現金流量的性質、金額、時間及不確定性如何受經濟因素影響的分類。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該詮釋為確定「交易日期」提供了指引，確定「交易日期」的目的為確定實體以外幣收
取或支付預付代價的交易中初始確認相關資產、支出或收入時使用的匯率。該詮釋
釐清「交易日期」是指因支付或收取預付代價而產生的非貨幣性資產或負債的初始確
認日期。如果在確認相關項目前有多筆支付或收取的款項，則應以這種方式確定每
筆款項支付或收取的交易日期。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對本集
團的財務狀況和財務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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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4. 分類報告

收入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銷售貨品之發票淨值。

本集團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銷售貨品 286,297 176,414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及管理其業務，分類按業務線及地理位置兩方面劃分。然而，根據對本
公司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作內部報告並用作分配資源及評核表現之本集
團資料，本集團已呈列下列三個可呈報分類。概無合併經營分類以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類。

1. 證券投資：該分類之收入來自已收取之股本證券投資之股息。

2. 製造及買賣玩具：該分類之收入來自製造及買賣玩具。

3. 醫藥及保健：該分類正處於研究階段，並已就醫藥及保健技術開發產生研發開支。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評估各分類之表現及在分類間分配資源，於本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披露之分類資料之編製方式與主要營運決策人所使用之資料一致。就此而言，主
要營運決策人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個可呈報分類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所有資產已分配至可呈報分類，惟興建物業之已付按金、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
金、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應收貸款、若干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若干現
金及現金等值物（統稱為未分配企業資產）除外。

所有負債已分配至可呈報分類，惟若干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統稱為未分配企業負債）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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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4. 分類報告（續）

除稅前分類損益不包括未分配利息收入及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類之業務活動的未分
配企業開支。

(a) 分類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證券投資 製造及買賣玩具 醫藥及保建 總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收入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 – 286,297 176,414 – – 286,297 176,414

        

可呈報除稅前分類（虧損）溢利 3,668 (5,499) 4,623 (98) (856) (4,507) 7,435 (10,104)
      

未分配企業收入 2,382 3,096
未分配企業開支 (21,788) (29,220)

  

除稅前虧損 (11,971) (36,228)
  

其他分類資料（計入分部損益
計量或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
決策人）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 (4,069) (4,033) – – (4,069) (4,033)
預付土地補價攤銷 – – (72) (75) – – (72) (75)
存貨撇減，淨額 – – (1,756) (1,175) – – (1,756) (1,1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虧損），淨額 – – (53) 3,304 – – (53) 3,304
研發開支 – – – – (856) (4,507) (856) (4,507)
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3,669 (4,348) – – – – 3,669 (4,348)
銀行利息收入 – – 239 23 – – 239 23
利息開支 – – (3,849) (4,415) – – (3,849) (4,415)

增加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4,465 4,781 – – 4,465 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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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4. 分類報告（續）

(b) 可呈報分類、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證券投資
製造及

買賣玩具 醫藥及保建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31,248 411,647 – 442,895

未分配企業資產   342,457
 

資產總值 785,352
 

可呈報分類負債 – (378,416) – (378,416)
未分配企業負債 (89,707)

 

負債總額 (468,123)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證券投資
製造及

買賣玩具 醫藥及保建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27,579 391,049 – 418,628
未分配企業資產 334,224

 

資產總值 752,852
 

可呈報分類負債 – (360,108) – (360,108)
未分配企業負債 (59,576)

 

負債總額 (419,684)
 

附註： 兩個期間內均無分類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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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351 69
其他利息收入 1,501 1,929
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 637
租金收入 768 1,437
模具收入 260 1,044
雜項收入 585 531

  

3,465 5,647
  

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87,706 75,323

其他僱員福利 2,281 1,530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6,501 5,792
  

96,488 82,645
  

存貨成本 249,732 137,22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83 4,483

預付土地補價攤銷 72 75

撇減存貨，淨額 1,756 1,175

持作出售資產損失準備 3,923 –

借貸之利息 5,218 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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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630 305

遞延稅項
本期間 – 105

  

630 410
  

於期內，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由於本集團
於兩個期間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中國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在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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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2,601) (36,638)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3,661,865 3,248,605

  

由於假設行使本公司已授出之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因此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購股權。

9. 股息

於中期期間並無派付或建議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決定將不會就中期期間派付任何股息。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合共約為4,92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867,000港元）。本集團已出售賬面值合共約為306,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60,000港元）之機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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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11.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允值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01,926

重新分類至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41,395)

匯兌調整 (87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59,661
 

計入損益的物業重估未變現收益 –
 

有關投資物業位於海口市，於本中期期間末，其公允值由董事使用直接比較法評估。估值
乃根據假設物業於現況下在市場上出售之情況而作出。

於本中期期間末，位於蘇州之投資物業於本中期期間重新分類至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本集團所有物業權益均根據經營租賃持有以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用途，而持有未確定將來
用途的土地則被視為持有作資本增值用途，乃按公允值模式計量，並以投資物業方式分類
及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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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12. 應收貿易款項

賬齡分析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並經扣除呆賬撥備後之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86,663 77,526

31至90天 21,005 37,134

90天以上 8,521 40
  

116,189 114,700
  

附註：

(i) 所有應收貿易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ii) 本集團與其客戶乃主要按信貸方式訂立貿易條款，當中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天至180天。本集團致力嚴格
控制其未償還之應收款項，以及管理層會定期審視過期之結餘。應收貿易款項均並無計算利息。

13. 應收貸款

應收貸款按固定年利率介乎8%至15%（二零一七年：8%）計息，並須於兩年內償還。於報
告期末，應收貸款已逾期惟未減值。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後，已逾期之應收貸款已悉
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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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14.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135,420 96,591

31至90天 39,040 53,991

90天以上 23,259 20,793
  

197,719 171,375
  

附註：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

15. 貸款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取得新貸款253,91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3,441,000港元），並償還貸款245,84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4,305,000港元）。有關貸款按市場年利率介乎2.5%至10%之固定利率計息（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利率介乎2.5%至10.0%），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33

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 零 一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六月三十日，每股
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7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3,661,865 2,981,865 366,186 296,186

發行普通股 – 680,000 – 68,000
    

於六月三十日 3,661,865 3,661,865 366,186 366,186
    

17.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通過之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
劃之目的為向曾經或將會為本集團作出貢獻之參與者（「承授人」，包括但不限於本集團之
董事、僱員、顧問及其他參與者）提供獎勵，並鼓勵承授人為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之價值。

下表披露承授人所持有本公司購股權之尚未行使數目：

購股權數目
千股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22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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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續）

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授出名稱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每股港元

緊接授出日期
前之股份收市價

每股港元
     

二零一五年授出 二零一五年 
四月十日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四月九日

0.465 0.425

二零一四年授出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0.305 0.27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購股權變動呈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八年

授出名稱 一月一日 期內失效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千股

        

執行董事
邢偉先生 二零一五年授出 10,000 – 10,000

   

10,000 – 10,000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方先生 二零一四年授出 1,680 – 1,680

二零一五年授出 140 – 140
   

1,820 – 1,820
   

僱員 二零一四年授出 7,000 – 7,000
二零一五年授出 29,200 20,200 9,000

其他參與者 二零一四年授出 63,200 – 63,200
二零一五年授出 131,300 – 131,300

   

總計 242,520 20,200 222,320
   

附註：

(a) 期內概無購股權已授出、行使或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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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購股權變動呈列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期內 於二零一七年
授出名稱 一月一日 重新分類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千股
     

執行董事
邢偉先生（附註b） 二零一五年授出 – 10,000 10,000

張繼燁先生（附註c） 二零一四年授出 16,800 – 16,800

二零一五年授出 3,400 – 3,400
   

20,200 10,000 30,200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方先生 二零一四年授出 1,680 – 1,680

二零一五年授出 140 – 140
   

1,820 – 1,820
   

僱員 二零一四年授出 7,000 – 7,000

二零一五年授出 34,200 – 34,200

其他參與者 二零一四年授出 80,000 – 80,000

二零一五年授出 144,700 (10,000) 134,700
   

總計 287,920 – 287,920
   

附註：

(a) 期內概無購股權已授出、行使、失效或註銷。

(b) 邢偉先生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

(c) 張繼燁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辭任為本公司董事。



3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瀛 晟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18. 承擔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興建物業之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支出 – 60,196
  

19.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為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彼等之薪酬詳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其他實物利益 2,689 5,662

退休計劃供款 9 12
  

2,698 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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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財務風險管理之目的及政策

公允值計量

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公允值架構

下表呈列本集團金融工具之公允值，乃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並分類為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值計量」所界定之三級公允值架構。將公允值計量分類之等級乃經參
考如下估值方法所用輸入數據之可觀察性及重要性後釐定：

• 第一級估值：僅使用第一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同類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未
經調整報價）計量之公允值

• 第二級估值：使用第二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一級之可觀察輸入數據）且並未使
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允值。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無市場數據之輸入數
據

• 第三級估值：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允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證券 31,248 – – 31,248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證券 27,579 – – 27,579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並無任何轉移，亦無轉入
或轉出第三級（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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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無）。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任何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權益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附註2）

       

邢偉先生（「邢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 10,000,000 0.27%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 651,995,472 651,995,472

（附註1）

17.81%

李方先生 實益擁有人 1,820,000 – 1,820,000 0.05%

附註：

1. 651,995,472股股份由正美有限公司持有，該公司為晶明環球有限公司（「晶明」）之全資附屬公司。晶明由趙媛媛
女士持有58%及本公司執行董事邢先生持有42%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邢先生、趙媛媛女士及晶明
被視為於本公司之651,995,47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持股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本公司3,661,864,729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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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或根據標
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有關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以權益結算並以
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章節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作出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
債權證而獲取利益，亦無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有權認購本公司證券，或於本期間內
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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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以上權益之人士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持有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邢偉先生 
（「邢先生」）

實益擁有人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0,000,000
–

–
651,995,472

10,000,000
651,995,472 
（附註1）

0.27%
17.81%

趙媛媛女士 
（「趙女士」）

實益擁有人
配偶權益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996,000
3,540,000

–

–
–

651,995,472

4,996,000
3,540,000

651,995,472
（附註1）

0.14%
0.10%

17.81%

中策集團有限公司 
（「中策」）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 651,995,472 651,995,472
（附註2）

17.81%

吉祥先生 
（「吉先生」）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 496,976,000 496,976,000
（附註3）

13.57%

沈佳先生 
（「沈先生」）

實益擁有人 400,000,000 – 400,000,000 10.92%

附註：

1. 651,995,472股股份由正美有限公司持有，該公司為晶明環球有限公司（「晶明」）之全資附屬公司。晶明由趙女士
持有58%及本公司執行董事邢先生持有42%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邢先生、趙女士及晶明被視為於
本公司之651,995,47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中策透過於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之100%間接股權於本公司持有間接權益，該公司持有本公司651,995,472 股抵
押權益。

3. 496,976,000股股份由Excel Jade Limited持有，該公司由吉先生100%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吉先生被
視為於本公司之496,976,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持股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本公司3,661,864,729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予披露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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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指已闡明原因之偏離事項除外。

董事之責任

守則條文第A.6.7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作為與其他董事擁有同等地位的董
事會成員，應定期出席董事會及其同時出任成員的委員會的會議，並積極參與會務，以其技能、
專業知識及不同的背景及資格作出貢獻。彼等亦應出席股東大會，以對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
解。

偏離事項

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需要處理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
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需要處理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然而，董事會至少一名執行董事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出席各大會，讓董事會
可對本公司股東之意見有公正之了解。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自行採納一套行為守則（「自訂守則」），條款並不比上市規則附
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寬鬆。本公司已
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自訂
守則及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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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董事資料

下列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規定須予披露有關董事之更新資料：

1. 衛國先生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

2. 劉信邦先生已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四日辭任中國金典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創業板
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8281））之首席財務官及公司秘書。此外，彼已於二零一八年八月
十五日獲委任為達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1826））之首席
財務官。

3. 黎明偉先生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辭任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創業
板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8191））之非執行董事。此外，彼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獲委任為Credit Intelligence Holding Limited（一家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ASX代號：
CI1））之非執行董事。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而
編製，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股份。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兼主席
邢偉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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